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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人口流动频繁以及社会财富分化，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位居所有案件发案率

之首，已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当前基层多发性侵财小案呈现出作案人员团伙化、年轻化，作案种类集中、

地缘性特征明显，作案手段隐蔽化、技术化趋势明显等典型特征。破窗理论强调从积极的一般预防入手，

根据引发破窗效应的因素，即对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在贫富差距影响、道德观

念淡薄、安全措施缺位、家庭和个人心理塑造等方面产生的破窗因素，注重从防范和控制两大角度进行

研究，确保案件从强化预防手段避免破窗、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修复、完善控制路径严惩破窗全流程进行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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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city, the frequent flow of popula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
cial wealth, the frequent cases of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rank 
first in the incidence of all cases, which has seriously affected social security. At present, the fre-
quent small cases of property infringe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how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gang and youth of the perpetrator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types of crimes, the ob-
vious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alment of the means of committing crimes and the 
obvious trend of technology. The broken window theory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general preven-
tion.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broken window effect, that is,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cto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weak moral concept, the absence of safety measures, and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psychological shaping. The broken window factors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ensure that the case is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from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means to avoid the broken window,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repair, and improving the control path to punis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broken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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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侵财案件发案量年年攀高，盗窃、抢夺、诈骗等犯罪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进

入 21 世纪以来更是增势迅猛，侵财案件的频发在社会治安总体比较稳定的情势下变得更加突出，已严重

影响社会安全，进而对国家安全滋生隐患，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安全感、幸福感。我国中小城市受其地缘

性影响，多发性的侵财案件具有地域特点，发案种类和实施方式具有特定性，本文将以发展较为成熟的

破窗理论为视角，聚焦基层特点，从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成因入手，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的预防和控制路径，最终构建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治理的有效成功新模式。 

2. 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典型特征 

受基层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不同于大城市内的发案特点，犯罪手

段并非完全智能化，更多以“土方法”进行犯罪，侵犯的财物和人员具有选择性，犯罪的流窜路线比较

固定往往有迹可循，这些独有的典型特征为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破解提供了思路，需要全面而又

详细的分析。笔者以山东省兰陵县 2021 年、2022 年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对象，以

期寻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典型特点。 

2.1. 作案人员年轻化、团伙化趋势明显 

山东兰陵县 2021 年破获盗窃案件 118 起，2022 年破获盗窃案件 160 起，根据已破案件情况分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2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徐诗皓 
 

 

DOI: 10.12677/ojls.2024.124290 2037 法学 
 

做出不予处罚 1 的案件事由集中于未满十四周岁这一类型，两年中受理盗窃案件状态处于“已合并”2 的

共计 200 起，作案主体呈现出团伙化、年轻化的特点。一方面，当前义务教育普及到初中，但在县城的

乡镇中学中的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受教育程度影响，无法对社会上新兴事物有准确的把握，引诱、胁

迫违法犯罪明显，犯案人员年龄前倾，越是偏远地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盗窃侵财案件越是频发。另

一方面，很多初中未毕业人员由于生理、心理尚未成熟，辨别是非、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差，受“拉帮

结派”“讲义气”等不良社会思想的影响，从一开始的松散、临时性纠合，最后发展为有组织、有分工、

有目标，成员相对稳定的违法犯罪团伙。 

2.2. 作案种类集中、地缘性特点明显 

盗窃案件种类集中于盗窃手机、盗窃电动车及电瓶、盗窃车内财物、盗窃农畜四类，占比高达 87.31%，

诈骗案件中非接触式诈骗数量逐年增多，电信网路诈骗占据绝大多数，种类集中表现在刷单诈骗、贷款

诈骗、QQ 诈骗三大类，根据数据分析，只要抓住了突出违法犯罪种类的“牛鼻子”，就可以有效破解区

域性多发侵财案件的难题，每一种类的犯罪类型都有针对性方案可操作，减少盗窃手机的关键是在人员

密集区域(乡镇集市上)做好看护，开通手机定位，避免口袋过浅；减少盗窃农畜应做好围栏设施防护，提

高在夜晚的警惕性，强调邻里守望；盗窃电动车及电瓶则要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强化销赃场所的阵地管

控等。以山东一个偏远县城为例，山东兰陵县南北地形不同，县城南部多是平原，交通便利，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北部山岭众多，经济发展慢，地缘性特点突出，例如偷狗案件案发地以县城东南位置为核心

向四周扩散，偷狗人员居住地集中在县城东南某一乡镇，该乡镇本身具有大量养殖场所，已形成完备的

家畜供销产业，市场需求增加违法犯罪收益，导致很多人宁愿冒着被抓危险也要尝试实施违法行为。 

2.3. 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趋势明显 

一是惯犯累犯作案占比较高。侵财案件因其破案难度大、犯罪成本低、处罚较轻等原因，违法犯罪

嫌疑人一旦尝到甜头，往往会再次实施，短期监禁刑难以实现刑罚的教育改造作用，威慑功能有限，反

而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互相“学习交流”作案经验，使其作案手段无规律探寻，侵入方式更加隐蔽。二

是作案过程具有流窜性、连续性，增加了作案的隐蔽性。侵财案件的性质决定了作案过程并非“取得财

物”就结束，嫌疑人往往跨区域流动逃窜，在流窜路径上继续产生连续性违法犯罪活动，不仅增加了侵

财案件发案率，因其在某一区域往往作案一次就离开，现场遗留线索有限，增大了破案难度，客观上有

利于嫌疑人的隐藏逃窜。三是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随着互联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作案手段技术程度越来越高，一些本应服务社会发展的电子设备被不良人员利用，例如开锁工具(如电子

解码器)能够快速完成盗窃车内财物等犯罪活动，成功率极高[1]。与此同时，反侦察手段也随之进步升级，

作案车辆套牌制作、作案现场手机虚拟号码等严重阻断侦查破案的线索。四是处置赃物方式多样性。不

局限于传统销赃方式，通过利用网上二手平台进行销售、将同类赃物拆卸打乱组装或变更车架号后重新

利用等方式让赃物“洗白”，即使具备破案线索，也很难在物证上予以固定证据。 

3. 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破窗效应 

3.1. 破窗理论和破窗效应 

我破窗理论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凯林首先提出，理论将无序的环境比喻为破窗，对无序环境与某些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2“已合并”案件状态系山东执法办案平台对于串并案处理的案件在系统上自动变更的一种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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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形象的说明：在一个公共场所建筑上出现了一个毁坏的窗户，如果一直未被修补，

那么其它完好的窗户也会很快被破坏，究其原因是长期破损得不到修补的窗户给外界传达着无人管理的

信息，引发人们即使继续破坏窗户仍不会造成不良后果的心理暗示，其强调环境信息对犯罪的诱导[2]。
破窗理论的核心，即某些犯罪与具有诱发性的外部环境有相关性[3]，这并不当然代表外部环境是引起犯

罪的必然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确与某些犯罪的发生存在密切的联系。 
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受人员密集程度、监控覆盖层面、治安环境状况等多因素的影响，其发案

方式和案件性质与外部环境具有紧密的联系。破窗理论指导下的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治理关键在于

“第一扇破窗”的发现、预防、修复和惩治，结合基层具备的特有特征，以期在作案的环境选择方面进

行阻断和准备或着手犯罪阶段及时介入，将犯罪扼杀在萌芽阶段。 
由于执法资源的有限性，警察部门往往还根据对违法行为严重性的主观感觉来决定是否执法，有些

侵财案件的案值小、数量大，销赃易、取证难，这让基层一些侵财案件得不到重视，被选择性的忽略掉，

同时受制于侦查资源的局限，此类案件未被认真对待，导致破窗风险点越积越多，最终反作用于社会环

境的恶化，形成再破窗的恶性循环。合理有效的利用破窗理论预防和惩治犯罪，能够实际减少犯罪率，而

犯罪率减少后警察执法资源得到释放，有更多地警力再次分配到源头预防和案件查处中，实现社会治安治

理的正反馈促进循环，故深刻领会破窗理论并应用于多发性侵财案件的防控中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 

3.2. 引发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破窗因素 

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破窗表现主要集中在能够引起案件发生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犯罪人的

价值判断，既包括环境因素(外界因素)也包括犯罪人的自身心理因素。归根结底是解决产生侵财案件的起

点问题，能够诱发侵财案件的“第一扇破窗”究竟是什么？ 

3.2.1. 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1) 贫富差距影响发案 
犯罪理论与实践证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犯罪率高低没有必然联系，而由贫富差距导致的“相对

剥夺感”和“相对贫困感”却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4]。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导致部分人不再认可正当

的权利分配和利益竞争，否认通过正当劳动创造财富的途径，最终造成这些人心理扭曲、失衡，“仇富”

现象普遍发生，为自己实施侵财案件强化心理安慰和默许。经济基础薄弱的基层环境，人们对教育“脱

贫”存在怀疑，无法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基层人口中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人数占据多数，辍学打工

务农现象屡见不鲜，教育无法全范围覆盖，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逐利价值观影响使得这些人为了获得

更好的物质生活，选择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行为。 
2) 社会道德观念淡薄 
农村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律知识宣传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环节，但是许多政府部门缺乏对道德建

设的认识和理解，不够重视道德建设对社会治安的辅助作用，可以指出，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关系，

相对于处罚，对于基层特有的熟人环境，“严苛”的道德要求更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法律处罚只能是

在人身自由上进行约束，长时间在监管场所又容易让本就不严重犯罪的人进行交叉感染，不利于小案犯

罪人的重新回归，因此，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基层自治组织为主体的道德环境建设，通过较高道德要求

进行规范基层群众行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前有所农村社会风气中的顾忌，消除轻微违法行为的念头。 
3) 安全措施落后缺位 
2018 年“雪亮工程”建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完善，基层农村已经普遍安装统一

的摄像头，构建社会监控综合平台，对主要干道路口进行全天候覆盖，笔者经走访发现，很多摄像设备

在安装后就未曾检修，更有甚者毁坏多年都无人问津，而且只有主要道路卡口才有监控，对于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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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道路来说监控死角众多，还存在夜晚光线昏暗等因素无法捕捉清晰人像的问题，整体监控措施落

后缺陷。对于农村集市人员聚集多、流动性大的特点，还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为多发性侵财案件

提供了“第一扇窗户”，集市电动车、电瓶被盗案件屡罚不止。 

3.2.2. 个体因素的影响 
1) 家庭环境不良 
家庭是塑造一个人最早接触的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个体化社会的“第一学校”[5]，当

前基层家庭结构现状不完整，家庭的职能削弱，人们的家庭观念开始有所改变，村镇内许多家长长期出

外务工或做生意，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多，该类群体权益容易遭到侵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亲子间缺乏

沟通，依旧采用盲目训斥和打骂的方式进行教育，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滋生叛逆心理。有的家庭父母

思想萎靡，本身有着赌博、醉酒等不良习惯，这种家庭中的孩子会模仿父母的不良行为和思想，在耳濡

目染下容易养成坏习惯，这些孩子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长大后往往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 个人心理层面 
“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受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潜移默化，在不被约束环境中长大的孩

子在心理上毫无顾忌，容易漠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当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普遍存在而又无法彻底根除，侥

幸心理会以点带面遭到模仿蔓延，尤其在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一方面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处罚力度较轻，未能让其有效改正自身行为，另一方面，未成年人

容易受他人诱骗、教唆犯罪，辨别是非的能力弱，先期自身违法犯罪行为的试探作用强化了侥幸心理，

自我暗示违法犯罪行为不易发现、不会处罚，即使处理也处罚较轻，极易成为犯罪主体的第一扇破窗。 

4. 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的防控对策 

破窗理论为视角追求的是以引发犯罪的环境和条件作切入点，通过预防、修复和惩治等措施及时消

解破窗效应，从而营造良好有序的社会环境。针对基层多发性侵财小案，要采取强化预防手段、提高修

复能力、严惩犯罪行为的全流程阶段的必要措施，确保小案案发前、中、后阶段均有有效手段进行防控。 

4.1. 强化预防手段，堵塞破窗可能 

没有第一扇破窗自然没有后续的破窗效应，及时查看可能引发破窗的因素，强化预防手段，守牢每

一扇窗户防止破碎。多发性的侵财案件多为可防性传统侵财型案件，如果群众防范意识高，自我保护能

力强，一部分盗窃案件和大部分诈骗案件是可以避免的。 

4.1.1. 依托社区警务，开展群防群治 
枫桥经验所提倡的“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问题不过夜、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等多元矛盾化解机制[6]，给予了公安机关依托社区开展警务活动的合理性途径。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的构建需要将城管、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等力量都融入群防群治队伍，充分发动政府部门、

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发挥网格员以及治安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实现多元共治的新局面。社区民警

要强化“一标三实”基层基础信息采集，对辖区内群众家庭信息、职业特点、流动习惯等进行摸排并及

时更新，提升基层基础信息服务公安实战的成效。破窗理论的指导方式是在群防群治过程中要充分扩大

对多发性侵财案件的宣传预防作用，尤其面对当下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形势，破案效果不佳，宣传预防

的作用愈发明显，应不断的创新宣传方式，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小区集中宣传、广播语音宣传、窗口发

放张贴警示单等多种形式开展预防犯罪宣传，有效提高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从而加固“窗户”

的抗破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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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增设安防设施，构建监控天网 
基层现状受制于村居规划，居住人员“各自为战”，导致目前监控和安防设施在区域内覆盖率较低、

防范的手段单一、建设水平低不成规模，家庭条件较好的住宅拥有较为完善的安防设施，而有的房屋甚

至院墙、铁门等标准防范措施都不具备。相比于城市内较高的技防建设水平，导致原来城市多发的违法

犯罪活动逐步向农村转移[7]。为堵塞破窗环境，基层政府应加强安防设施建设，注重在交通卡口、村内

干道、重点场所加快建设应用前端智能采集设备，布建人像卡口和机构化相机来提升监控能力。简·雅

各布斯的“街道眼”观点认为街道中应该有足够的建筑界面提供自然监视，这是充满活力的街道在安全

上所具备的重要特征之一[8]。这一观点为进一步缩减犯罪环境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现如今村内“亮

化工程”建设理念不谋而合，对基层村内主干道增设太阳能路灯、在主要卡口常亮红蓝警示灯等措施可

以有效降低犯罪率，形成心理层面的震慑作用。 

4.1.3. 加大警力投入巡控，堵塞治安漏洞 
不论国外警察还是我国警察，都将巡逻勤务作为职责范围内的重要一项，正如 O·W·威尔逊所言

“巡逻警力为任何警察部门之中坚”[9]。巡逻不仅具有预防违法行为的作用，还可以在巡逻中提供服务、

接受群众监督，更加全面的解决群众难题，消解引发矛盾的“导火线”，堵塞治安漏洞。面对多发性侵

财案件频发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派出所熟悉环境的优势，补漏特巡警巡防空隙，织就有针对性、强效

性、连续性的治安巡逻防控网。指挥部门则要精心研判多发性侵财案件案情，针对重点时段、地段，调

整警力分配，科学规划巡逻班次、巡逻路线，准确发送巡防指令，提高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修复能力 

4.2.1. 重视刑事技术手段，提高勘验能力 
刑事技术可以分为侦查技术和物证技术两大类别，侦查技术更多的是利用科技手段服务侦查行为，

而物证技术则是侧重于处理物证的技术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更多体现在现场勘查方面。熟练掌握物证技

术可以从案发现场有效发现和提取微量物证、缩小侦查范围，为串并案件提供依据。当前多发性侵财案

件的现场勘查，基本上都是由基层派出所兼职的刑事技术人员负责，由于专业水平欠缺，对于现场有效

的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比对和利用率较低[10]。因此，应重视刑事技术的手段作用，加强对基层派出

所技术人员的素质培训，凡是具备现场勘查条件的侵财案件均要及时勘验，将提取到的有价值痕迹物证

进行核查和入库比对，为破案提供侦查线索和方向。 

4.2.2. 资金、技术等资源向侵财案件倾斜 
不论是增设安防措施，还是提高勘验能力，都需要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撑，破窗理论目的主要倾向于

对犯罪环境采取预防措施，这必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投入。积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用

于侵财案件防控支出，以预防犯罪需求为导向，适时引入社会资金，作为政府基础设施投入的有效补充，

帮助企业合理设置安防措施点位，用最低资金换取最大效能。同时，应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开

展社会治安防控项目招标，形成“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三重螺旋结构，通过各种组织机构的

交互联结和有机结合来开展防控措施研究，切实提升侵财案件快速侦办的能力。 

4.2.3. 运用大数据手段，搭建违法犯罪预警系统 
美国预测性警务在大数据时代勃然兴起，其犯罪治理效果显著[11]。可以准确看出，大数据手段能够

将历史大量数据找寻到相应的规律特点，并协助优化警力资源的配置，使其预防犯罪从被动转向主动。

借助于海量数据和算法分析，利用数学建模方法搭建起一套犯罪预警系统，系统内录入前科人员信息，

强化识别功能，根据特定人员人脸、衣着特点等实现精准研判，对特定人员开展落脚点、交通工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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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工具、关系人的分析。同时，充分发挥“大数据一体化智能合成作战中心”作用，深化情报导侦机制

建设，建立技侦、网侦、图侦最小作战单元，有效提升预警预判、综合分析、精准打击、深挖串并等作

战能力，推动小案快侦快破。现如今，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刑事侦查之间数据互通、信息共享、行动

协同成为趋势，以数据链重构业务链[12]，将不同部门业务间的活动用数据连接，清除不同业务间的障碍，

提高数据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为侦查破案活动不断丰富刑嫌调控、阵地管控等手段，可以实时关联犯罪

嫌疑人的行为轨迹，不断增强打防违法犯罪工作的精确性、主动性和时效性。 

4.3. 完善控制路径，严苛破窗惩治 

4.3.1. 畅通诉讼渠道，提高侵财案件的起诉率及重刑率 
面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减少羁押率和起诉率成为当前司法机关首要工作重点，

不可否认，这对于人权保障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该刑事司法政策也只是针对初犯、未成年犯新的

尝试，实际对于多发性侵财案件的影响较小，根据中小城市多发性侵财案件特点显示，大多案件可以进

行串并，犯罪嫌疑人往往是累犯，对其从重处罚符合法律规定。侵财案件数量多、侦破难度大、证据要

求复杂等情形需要司法程序上予以“解放”，结合当前法院审判简易程序规定，探索施行侦查、起诉阶

段的快速办理流程，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可以采取录音录像方式固定口供，同时在证据符合规定前提下

简化固定方式，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不断完善刑拘直诉制度，减少起诉审查期限，充分利用刑事和解

程序赔偿被侵害人，保障被侵害人财产权益，最终实现有罪必罚、有罪快罚的司法路径。 

4.3.2. 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等阵地管控 
侦查阵地控制是通过防范犯罪人员经常涉足的吃、住、行、销等场所达到侦查破案、控制犯罪的方

法和措施，其实质上是对“高危地区”的控制，高危地区包括重点人员经常居住地、出租房屋、小旅馆，

容易销赃的废旧回收、车辆维修、寄递物流，容易滋生违法犯罪的印章刻制业、酒吧、网吧等娱乐场所，

这与基层派出所经常管控“九小场所”的目的不谋而合。情境预防体系五个维度中的增加犯罪难度、提

升犯罪风险和降低犯罪收益可以通过对重点人员、重点场所的阵地控制从而达成[13]。除了传统的验证登

记制度、可疑情况报告制度外，重点人员和场所的管控还应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全面登记、自动

录入、动态识别，可以远程进行视频巡查，及时消除治安隐患，发现犯罪线索。此外，公安机关还应注

重与职权部门间的协作，获得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涉及违法线索主动沟通和交流，在

各自职权范围内及时查处，避免风险的扩大。 

4.3.3. 突出一体化体系建设，构建合成作战机制 
目前，不论是大警种、大部门的改革，还是“勤指情舆”一体化建设，其本质都在于警务协同、汇聚

警务资源、构建警务新机制[14]。健全完善合成作战机制是动态、开放社会环境下应对严峻、复杂的社会

治安形势和提高侦査打击工作效能的必然要求，基层多发性侵财小案必须得到重视也必须破解，通过整合

各警种部门优势资源，打破警种部门界限，抽调专人成立合成作战小组，优化工作流程，可以有效提升案

件攻坚力度、缩短程序流转时间。合成化作战机制强调指挥、侦查、情报等资源共享，在侵财案件发案时

能第一时间介入案件调查、串并分析，把相对孤立、零星的犯罪线索串成线、结成片、连成网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提高警务作战效能，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获得技术支持和方向指引，同时案件侦查的阶段性结果

实时反馈于合成作战中心，随时为决策修正提供参考，最终实现“在动中变、在变中动”的侦查新局面。 

5. 结语 

破窗中的“窗”真正指的是多样的社会环境，而破窗则代表着社会环境的无序状态，不论处于何种

环境中，只要存在恶化因素不被重视，必将导致社会系统性、整体性的崩溃。破窗理论为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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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强化预防手段避免破窗、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修复、完善控制路径严惩破窗，从

破窗前防范到破窗后修复破窗和严惩凶手的维度进行路径选择并不断完善。中小城市中的多发性侵财案

件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破获该类案件是形势所需、民生所向、职责所在，公安机关应牢固树立

“靠前一步、主动作为”警务理念，真正做好“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工作要求，运用破窗理论指导

实践、推动创新，切实压减基层侵财案件数量，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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